芳苑鄉第一殯儀館「退還已繳規費」申請書
	申 請 人
	
	與 往 生
者 關 係
	

	往 生 者
	

	退費依據
	1.本人依照「彰化縣芳苑鄉慈慧堂殯儀館使用管理須知」之規定申請退費。
2.上開申請事項，使用者所有繼承人皆無異議，如有虛偽不實者，申請人員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	繳費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收據號碼
	H

	原繳金額
	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	退款金額
	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	附繳文件
	1.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一份
2. 申請人存摺影本一份
3. 原繳費收據正本
4. 其他

	備  註
	



以上資料屬實，請惠予退還新臺幣            元整。
此致    彰化縣芳苑鄉公所

      申  請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     身分證號碼：
住      址：
聯 絡 電 話：
出生日期: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